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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10万元货款不还
离婚转移房产想“金蝉脱壳”

法院：夫妻离婚时财产处置不能损害债权人利益

拖欠货款10万元被告上法庭，但债务人在被起诉还款时与
妻子办理离婚，并把名下的房产给了前妻，债权人知道后立马
起诉，要求撤销房产转移。这样的情况，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无财产可被强制执行
债权人发现对方转移财产

事情要从2024年讲起。去年，债
务人洪某因生意需要，向刘某购买货
物，欠货款10万元未付，双方经协商
达成分期付款协议。但协议之下，洪
某未按期履行。当年4月刘某遂将洪
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洪某应支付刘
某欠款及利息。判决生效后洪某仍

“纹丝不动”，刘某便请求法院强制执
行还款，然而强制执行期间法院查无
洪某的财产。

原本以为事情要告一段落了，不
料没多久，刘某发现洪某在法院判决
之前通过离婚协议将其名下的房产
转让给了妻子陈某。刘某认为洪某
此举有借离婚逃避债务的嫌疑，故请
求法院撤销债务人洪某通过离婚协
议将其名下的房产无偿转让给妻子
陈某的行为。

陈某辩称，她与洪某因感情破裂
协议离婚，离婚是真实的。洪某名下
房产分割给陈某是用于抵扣孩子的抚
养费，陈某并非无偿获得该房产，不应
返还给洪某。

夫妻离婚应知悉债务
财产分割不可损害他人利益

南安市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洪
某、陈某于2009年8月登记结婚，2024
年3月向婚姻登记处递交离婚申请并
达成离婚协议，2024年5月完成离婚
登记手续。二人在离婚协议约定，婚生
子由陈某抚养，洪某负担抚养费；双方
婚后房产归陈某所有，以房产析分款抵扣
抚养费，洪某无须再另行支付给陈某抚养
费，陈某不需向洪某支付房产析分款。

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刘某对洪
某享有货款10万元及利息的合法债
权是在2024年6月判决的，洪某将案
涉房屋分割转移至陈某名下的行为完
成于5月，虽然该行为发生在民事判
决作出之前，却是在刘某起诉洪某买
卖合同纠纷的审理期间，且洪某欠刘某
货款是洪某离婚之前已经确定的事
实。由于陈某与洪某系夫妻关系，离婚
时陈某对刘某的对外债务应当知悉。

洪某应负担的子女抚养费是洪某
本应负担的法定义务，但抚养费并无
在离婚时一次性付清的要求，陈某主
张以房屋分割款抵扣抚养费缺乏法律
依据，且房产价值较大，洪某和陈某在
刘某起诉期间以无实际对价的方式处
分房产，该行为效果是洪某在离婚后
名下没有其他财产，致使刘某的债权
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相关规定，刘某诉请撤销洪某将
案涉房产转让给陈某的行为成立，予
以支持，故陈某应将案涉房屋返还并
恢复登记至洪某名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五百三十八条 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
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
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
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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